广东美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
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体系评审标准建立服务零星采购项目技术规范书

一、项目概况
为全力推动公司安风体系三星评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把“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贯穿始终，持续完善公司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体系，特编制本项目技术规范书。本项目指为广东美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2025年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体系评审标准（以下简称“美居公司安风体系评审标准”）建立服务。美居公司安风体系评审标准建立服务项目服务地点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223号。
二、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1年（以报价方收到成交通知书之日为起始，至美居公司安风体系评审标准审核通过之日截止）。
三、服务内容
[bookmark: _GoBack]（一）服务要求
服务具体内容：报价方提供编制美居公司安风体系评审标准的服务，按照约定要求在每次审核之后对评审标准进行修改完善直至审核通过，包括美居公司安风体系评审标准编制策划方案、动员培训、内容编制、驻场协助审核等服务。其中美居公司安风体系评审标准编制工作须在2025年5月31日前完成。
（二）服务质量保证
1.报价方应确保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服务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方案、报告、标准文档等）均为自行创作的原创内容，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行为。若因报价方提供的服务成果侵犯第三方权利导致采购方遭受损失的，报价方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赔偿义务。
2.本项目产生全部成果的知识产权自交付之日起归采购方所有。报价方应确保其向采购方移交的成果不附带任何权利瑕疵。若因成果存在知识产权纠纷导致采购方无法正常使用的，报价方须无偿重新提供合规方案，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赔偿金等）。
3.报价方应按照各阶段审核结果为采购方提供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完善编制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体系评审标准直至标准通过最终审核等。
四、服务目标
（一）服务标准
1.报价方按计划组织安风体系评审标准建立服务工作，并提前将编制策划方案提交采购方确认。
2.报价方应公正、客观、科学地实施美居公司安风体系评审标准建立工作且符合相关条件。
3.报价方编制组成员应按有关规定配备且不随意更换，编制组成员在各阶段审核时需驻场同步跟进审核现场的反馈情况。报价方应确保每次审核时有两位固定编制组成员，当个别成员未能配合驻场时，应征得采购方同意后安排其他成员驻场配合工作。
4.报价方不得将采购方经营、生产、技术及管理状况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
（二）安风体系评审标准验收
采购方收到上级单位关于美居公司安风体系评审标准审核通过的相关发文。
五、安风体系评审标准编制组成员要求
编制组成员不少于4人。编制组成员应具备以下资质（审核过程中如有人员调整，应经过采购方同意，调整后的人员须具备原编制人员同等或以上资质）：
1.编制组组长应具有较强的项目管理经验，能够协调项目进度、资源分配，具有丰富的撰写经验和能力，参与过ISO45001体系的标准编制工作（须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到相关记录）。
2.熟悉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体系的核心框架（SECP四环节）及审核原则（PDCA闭环管理、SECP评分机制）。
3.掌握国内安全生产法规及行业特定规范，如《安全生产法》、国际ISO45001标准等。
4.掌握ISO45001标准的内容和要求。
六、结算要求
采购方完成安风体系评审标准验收后（以采购方上级单位发文为准），于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费用。若报价方在2025年编制的安风体系评审标准未经采购方上级单位审核通过（以上级单位发文为准），采购方只支付本项目30%的费用，于2025年12月底前支付；剩余70%的费用经采购方完成安风体系评审标准验收后（以上级单位发文为准），采购方于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剩余费用。
七、咨询服务衔接与要求
中选单位接到中选通知后，应及时与采购方了解相关情况，并尽快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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